98年度適用外國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租稅獎勵表
適用法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9條
表一、資格審核表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核准文號：                 
	符合「外國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辦法」規定要件
	外國營利事業申報欄
	簽證會計師複核欄
	備註

	1
	外國營利事業在國外為合法登記之組織，且其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外者。
	· 符合，本營利事業依          國（國別）法律登記，且下列(1)至(5)之地點均在中華民國境外

· 不符合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請檢附依外國法律合法登記組織之證明文件影本。

	
	(1)主要經理人姓名及居住地，經營決策制訂人員及地點在中華民國境外。
	主要經理人姓名及居住地址：

決策人員姓名及決策地點：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2)董事或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之居住地，董事或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開會，就管理與控制事項做決策之地點在中華民國境外。
	董事或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姓名及居住地址：                                                  

董事會召開地點：               
股東會召開地點：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3)財務報表與帳簿紀錄製作及保存地點在中華民國境外。
	製作地點：                     
保存地點：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4)日常處理訂單及進銷貨之地點在中華民國境外。
	處理地點：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5)對生產經營、人員及財產實施實質性全面管理及控制決策之地點在中華民國境外。
	實質性全面管理及控制決策地點：

·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2
	自由港區事業貨物配銷之對象非屬自然人之人。
	· 符合

□ 不符合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3
	自行申設或委託自由港區事業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之貨物為其所有。
	· 符合

· 不符合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4
	委託自由港區事業之貨物係由該外國營利事業與中華民國國內、外客戶直接簽訂契約銷售，或僅透過經紀人、一般佣金代理商或其他具有獨立身分之代理人，以其通常之營業方式在中華民國境內、外從事營業。
	· 符合

· 不符合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5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貨物銷售總額。
	本年度貨物銷售總額為新臺幣　　　
　　　　　元；其中銷售國內客戶之貨物銷售總額為新臺幣　　　　　　元，占本年度貨物銷售總額之　　%。

· 10%以下

· 超過10%
	· 經查銷售與國內客戶之貨物銷售總額占本年度貨物銷售總額之比例在10%以下。

· 經查銷售與國內客戶之貨物超過本年度銷售總額10%之部分計新臺幣　　　　　　　　元不符合本款要件。
	1.本項銷售總額之計算方式：貨物銷售至中華民國境內者，以統一發票價格或進口報單起岸價格認定之；銷售至中華民國境外者，以出口報單離岸價格認定之。

2.當年度售與國內客戶之貨物，超過其當年度售與國內、外客戶銷售總額10%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6
	委託自由港區事業於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之業務，未逾其委託合約約定期限。
	· 符合

· 不符合
	· 經查符合

□ 經查不符合
	

	結論
	會計師複核彙總意見：                   公司申請適用「外國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辦法」，業依規定填報              年度外國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租稅獎勵表，並經本會計師採取必要程序予以複核，確實符合前揭獎勵辦法規定檢具相關文件申辦如後。

	受外國營利事業委託從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之自由港區事業營利事業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左列資料與委託合約相符□

與核發之證明函資料相符□

	
	
	
	


外國營利事業名稱：                         (蓋章)   統一編號：

代理申報人：                               (蓋章)   統一編號：

簽證會計師：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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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度適用外國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租稅獎勵表
適用法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9條
表二、免稅所得計算表

免稅收入【2A】：         應稅收入【2B】：     
	科目

代號
	科   目
	自行調整後申報數
	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應稅收入之成本、費用或損失
	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免稅收入之成本、費用或損失
	無法直接合理明確歸屬之成本、費用或損失

	
	
	
	
	
	屬應稅收入
	屬免稅收入

	01
	成本  
	
	
	
	
	

	02
	薪資支出
	
	
	
	
	

	03
	租金支出
	
	
	
	
	

	04
	文具用品
	
	
	
	
	

	05
	旅費
	
	
	
	
	

	06
	運費
	
	
	
	
	

	07
	郵電費
	
	
	
	
	

	08
	修繕費
	
	
	
	
	

	09
	廣告費
	
	
	
	
	

	10
	水電瓦

斯費
	
	
	
	
	

	11
	保險費
	
	
	
	
	

	12
	交際費
	
	
	
	
	

	13
	捐贈
	
	
	
	
	

	14
	稅捐
	
	
	
	
	

	15
	呆帳損失
	
	
	
	
	

	16
	折舊
	
	
	
	
	

	17
	各項耗竭及攤折
	
	
	
	
	

	18
	外銷損失
	
	
	
	
	

	19
	伙食費
	
	
	
	
	

	20
	職工福利
	
	
	
	
	

	21
	研究費
	
	
	
	
	

	22
	佣金支出
	
	
	
	
	

	23
	訓練費
	
	
	
	
	

	24
	其他費用
	
	
	
	
	

	25
	利息支出
	
	
	
	
	

	
	
	
	
	
	
	

	
	
	
	
	
	
	

	
	
	
	
	
	
	

	31
	合計
	【3A】
	【3B】
	【3C】
	【3D】
	【3E】


免稅所得【2I】      ＝免稅收入【2A】      －可明確歸屬免稅收入之成本、費用及損失【3C】      －無法明確歸屬免稅收入之

成本、費用及損失【3E】      

填表須知：

本表【3D】欄+【3E】欄＝【3A】欄－【3B】欄－【3C】欄

外國營利事業名稱：                                (蓋章)     統一編號：

代理申報人：                                      (蓋章)     統一編號：

簽證會計師：                                      (蓋章)
本表為電腦建檔需要務必查填

第1聯：（副聯）兼作結算申報收據聯
第2聯：（副聯）供電腦建檔

第3聯：（正聯）併結算申報書備查聯
                                        （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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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電腦建檔需要務必查填


第1聯：（通報電作單位建檔）


第2聯：（兼作結算申報收據聯）


第3聯：（併結算申報書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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